
阳城县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良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办发〔2024〕1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办发〔2024〕23号）文件精神，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山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5〕754号），阳城县作为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县，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拟实施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

一、试点范围

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山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5〕754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确定阳城县为试点县后，阳城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多次组织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各乡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就试点工作开展思路、计划等工作进行了会谈，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及建议，最终确定凤城镇、演礼镇、次营镇、町店镇、白桑镇、蟒河镇和横河镇为阳城县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试点镇。

二、目标任务
阳城县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总规模12594.64亩，根据调整对象分为耕地下坡和林地上坡。

（一）林地上坡

林地上坡规模4085.47亩，涉及阳城县凤城镇等7个乡镇，其中凤城镇1211.61亩、演礼镇644.37亩、次营镇703.42亩、白桑镇313.86亩、町店镇685.44亩、蟒河镇286.79亩、横河镇239.98亩。其中：“25度”坡耕地通过栽植经济林或乡土树种整治为林地2411.19亩；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其他草地，通过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等程序统筹调整为林地1147.51亩；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一般耕地整治为林地526.77亩。
（二）耕地下坡

耕地下坡规模8509.17亩，涉及阳城县凤城镇等5个乡镇，其中凤城镇2068.83亩、演礼镇2325.23亩、次营镇2466.03亩、白桑镇492.94亩、町店镇1156.14亩。涉及地类为园地、林地和草地，其中园地面积3656.86亩、林地面积4082.97亩、草地面积769.34亩，通过土地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和整修道路工程将其恢复为耕地。

“二调”为耕地、“三调”为林地的优化区域面积2039.10亩，根据自然资发〔2023〕53号文件要求，“二调”为耕地、“三调”为林地的优化区域，符合条件的，县级自然资源局和林草部门共同确认后，无需办理林地审核审批、采伐等手续，不纳入林业监督执法。

（三）项目规划目标

阳城县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优化林地布局面积4085.47亩，优化耕地布局面积8509.17亩，按照新增耕地率60%进行计算，预计恢复耕地面积5105.50亩，核减林地上坡地类为耕地后，新增耕地面积2167.54亩。

三、优化策略
（一）加大资金投入：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加大对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的投入。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和农业产业发展，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为落实乡镇人民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有效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加强对新增耕地后期管护，杜绝“非粮化”、撂荒等现象，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开展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并形成林地指标或补充耕地指标的乡镇人民政府5000元/亩奖励，对形成新增补充耕地指标扣除坡上减少的耕地部分给予乡镇人民政府30000元/亩奖励，奖励分配主要用于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的实施和耕地保护方面的支出，分配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二）强化政策支持：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在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生态补偿等方面给予支持。协调解决好林地转为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等政策问题，为优化耕地布局工作提供政策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格耕地总量管控和‘以补定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提出：“各类实施主体将非耕地垦造、恢复为耕地的，符合规定的可作为补充耕地”；《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提出：“优先将从平原和低坡度耕地中流出的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恢复为耕地，因地制宜推动林地‘上坡’、耕地‘下坡’，优化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布局”，为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山下”换“山上”优化耕地布局工作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和工作成效，提高农民群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四）严格监督考核：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加强对工作进展、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将优化耕地布局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进行问责。

四、实施路径

为有序推进此项工作，在充分保障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按以下流程开展。

（一）来源分析

新增林地来源分析

1.国土调查地类为其他草地，现状为林地，通过国土变更调查调整为园林地地类；

2.将生态保护红线、猕猴保护区范围内的一般耕地逐步退出，实施植树造林、种植连翘等经济作物，增加林地面积；

3.将不稳定利用及25度坡以上一般耕地逐步退出，实施植树造林和种植连翘等经济作物，增加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

新增耕地来源分析

1.经土地适宜性评价宜耕的“坡下”园林地、其他草地等非耕地地类，通过工程措施、农艺措施复垦复耕，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2.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中，现状存在零星园林地地块，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未利用地开发项目实施后地块完整连续，集中连片，适宜机械化耕作。

（二）调查评价

以上年度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土地适宜性评价，确定宜耕、宜园和宜林的具体范围，建立县级宜耕数据库、宜园数据库和宜林数据库，并对实施的难易程度分级，在开展具体项目的过程中，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

（三）林地上坡

由县林业局组织相关设计、施工、验收、认定等工作，项目实施后，由县林业部门纳入林地管理范围。

（四）耕地下坡

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林业、水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复耕的园林地实地踏勘论证，开展“坡下”园林地复耕的可研、设计、施工、变更、验收及报备入库等工作，形成占补平衡指标。

（五）后期管护

1.林地管护

苗木栽植完成后，进入两年幼抚管护期。主要内容是对栽植的幼苗进行抚育和管护，具体措施包括补植、松土、除草、修穴、浇水、除蘖、抹芽、修枝和人工巡护等，由施工单位完成。施工管护到期后交由属地管理。                                   

2.耕地管护

施工方、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与村集体签订项目后期管护协议，管护费用为300元/亩/年，管护期3年，确保新增耕地长期稳定利用。

在实施过程中，确保园林地、耕地保有量动态平衡，实现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五、时序进度

（一）申报阶段 

县级自然资源会同林草部门组织开展耕林优化调查评估，编制试点实施方案，逐级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审核。 

（二）实施阶段 

实施方案经省级审核通过后，开展推进耕林优化调整，有序实施林地上坡和耕地下坡，同步规范权属调整与权益保障。

（三）验收阶段 

完成试点任务，开展自验并提交验收报告，省市联合开展验收评估。

以上三个阶段为试点工作完整周期，完整周期期限到2026年底。

六、责任主体
阳城县耕地林地统筹优化试点工作成立由政府县长任组长，分管县长任副组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推进优化耕地布局工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组长：  牛  琛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韩安阳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王宽红　　　县政府副县长

吉俊锋　　　县政府副县长

成员：  刁学亮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闫　峰　　　县林业局局长

陈建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于建龙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王向军　　　县财政局局长

郝小峰　　　县水务局局长

李研斌　　　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局长

各乡（镇）乡（镇）长

组长负责方案实施的全面领导工作。

副组长负责方案实施的协调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下坡”耕地复耕项目的具体安排和实施。

县林业局负责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等项目的具体安排和实施。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经营合同的变更，配合具体项目的选址踏勘论证、地力培肥指导、新增耕地质量评定等工作。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坡下”林地树木砍伐的审批。

县财政局负责项目实施的资金保障、预决算评审。

县水务局和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对项目的选址与河道、水源地保护范围是否重叠进行审核。

各乡（镇）乡（镇）长负责辖区项目的实施、管理、沟通协调、后期管护等工作。　　

七、预期成效
（一）社会效益

通过“耕地下坡”的实施，一是有效增加长期稳定利用高质量耕地面积，缓解县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压力，促进重大项目落地。二是解决部分农民耕种的问题。过去部分优质耕地流转为林地园地，现在想耕种因拔树整地一次性投入较大，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此类问题，也切实提高了农民收入。三是统筹解决农业用地问题。统筹解决了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空间矛盾，优化了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布局，盘活农业 用地路径，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二）生态效益分析 
通过“林地上坡”的实施，一是将坡上不稳定利用耕地统筹优化为林地，解决坡上耕地撂荒、非粮化等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流出问题。二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香椿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深度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益。三是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布局，有效减少保护区人为干扰，减缓水土流失，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三）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阳城县2024年耕地开垦费成本调查表，阳城县购买13等耕地15万元/亩、12等耕地16万元/亩、11等耕地18万元/亩。通过项目的实施，预计可新增占补平衡指标2167.54亩，按12等耕地预估可实现收益34680.64万元，核减奖励乡镇6502.62万元，预估可实现财政净收益28178.02万元。
（四）综合效益 

1、从县政府的角度，体现在战略层面和宏观管理上。 
（1）保障粮食安全与严守红线：通过科学规划，将最优质、最连片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力量进行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县域内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能稳定。这直接响应了中央的“藏粮于地”战略，守住了耕地保护的红线，是县政府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政绩体现。 
（2）提升区域生态安全与韧性：将不适合耕作的山地、坡地等区域退耕还林或规划为生态林地，可以极大地增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如山体滑坡、洪涝）的风险和对县域经济的威胁，为建设“绿水青山”打下坚实基础，也满足了上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考核要求。 
（3）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可持续发展：打破了耕地、林地、建设用地等“各自为政”的碎片化规划模式，实现了“多规合一”。使得土地资源的配置更高效、更科学，为未来的城镇发展、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预留了清晰的空间，避免了“规划打架”和土地资源浪费，推动了县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2、从镇政府的角度 
（1）减少基层矛盾，便于管理：过去耕地和林地界限不清，常常引发村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纠纷。统筹优化后，权属和边界更加清晰，减少了因“一地两证”（过去曾有耕地证和林权证重叠）或土地性质模糊带来的管理难题和矛盾冲突，使基层干部能从繁杂的调解事务中解脱出来。 
（2）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特色经济：规划后，耕地集中连片，非常有利于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如蔬菜产业园），为县域一产固投提供空间基础。林地集中后，则可以统一发展林下经济（如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生态旅游或特色经济林果（香椿），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格局，壮大镇集体经济。 
（3）精准落实政策，提升执行效率：上级的补贴政策（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偿）可以更精准地落实到对应的地块和农户，避免了错发、漏发。在实施项目时，目标明确，对象清晰，大 

大提升了政策执行的效率和公平性。 
（4）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通过统筹布局，可以将农田、林地、村庄、道路进行一体化设计和美化。这不仅能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还能打造“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的美丽乡村风貌，助力乡村振兴。 
3、从农民的角度 
（1）提高生产效率与收入：耕地集中连片后，便于小型农机下田作业，降低了劳动强度和人力成本。同时，为加入合作社、接受统一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生产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直接增加务农收入。林地优化后，发展林下种养或生态旅游，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增收渠道。 
（2）权益保障更加清晰稳定：明确了自家承包地是耕地还是林地，以及对应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领取种粮补贴还是生态林补偿，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减少了与邻里因边界问题产生的纠纷，土地经营的预期更加稳定，敢于进行长期投入。 
（3）创造多元就业机会：耕地规模化经营可能催生“职业农民”、“农机手”等新岗位；林地产业的发展则需要护林员、旅游服务人员、林产品加工人员等。这为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提供了“离土不离乡”的就业选择，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漂泊。


